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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要寫一本客觀的聖經婚姻研讀指引，總會遭到特別的困難，

因為對基督徒的婚姻觀，我們起碼有兩種分歧的「福音派」見解。

傳統的婚姻觀是「階層式」的。在這模式中，丈夫的權威很受

重視。在這一派的看法之下，「頭」這個字被強調並解釋為權柄，

就如在哥林多前書11章3節的解釋一樣：「基督是各人的頭，男人
是女人的頭，神是基督的頭。」這模式常被人稱為是神的「連鎖性

權柄」。凡持有「階層式」觀念的作者或講員都會強調，妻子應扮

演順服的「幫手」角色，而丈夫則負有領導者的職責。

但另一種基督徒的婚姻觀則是「同等式」的婚姻觀，如今也漸

漸得到更多的支持了。在這模式中，丈夫和妻子都在神的管理之

下，都領受同等重要的職責。他們共同努力，彼此順服去完成這些

職責。支持這觀點的作者及講員認為，基督徒在跟隨「階層式」婚

姻觀時已被這世界同化。他們視創世記1章26至28節的記載為神最
初建立的婚姻模式，丈夫與妻子有著同等的支配權，只是在人類墮

落後這模式才改變。他們所著重有關彼此順服的經文包括以弗所書

5章21節　　「當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順服。」
究竟那一個觀念更符合聖經真理呢？這兩種觀點是互相排斥的

嗎？

老實說，對任何一個觀點，我們都不能完全同意它能解答所有

問題或是毫無錯漏的。在某些經文中，我們很明顯地看到「階層

式」是神的計劃；但在其他經文中，又看到「同等式」的模式也很

符合聖經真理。若集合所有關於婚姻的經文，那麼畫面就不是那麼

黑白分明了，我們實在很難說那一個觀點最值得完全信服。

在這個歸納法查經教材中，我們感到有盡量保持客觀的責任。

引		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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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  與主同建家園

我們計劃向你展示一些有關婚姻的主要經文，並容許你自己去下結

論，去解釋，去應用在日常生活中。有時當我們讀完一段經文，要

寫下討論問題時，實在難以採取中立態度；當這種情況發生時，你

是會知道的！因為我們會把兩種觀點都寫下來，又說出為何我們比

較贊成其中一個觀點。你可能不同意我們的看法，但這不就給你更

多理由要自己去鑽研神的話嗎？

在本書一些複雜難解的經文中，我們嘗試包含了一些在希伯來

文或希臘文中重要字眼的意思。我們也建議你多讀一些有關這兩種

不同觀點的書（註），特別是當你對其中一種看法熟悉的話，你會

發覺每個觀點都有它們熱烈的支持者，而這些看法不同的讀者也真

實地愛著同一位神，並對聖經的啟示有著同樣的信念。當你讀這些

書籍的時候，要記著，除了神的話，沒有一位人類作者是全無謬誤

的。也許你應該知道有些事情（例如我們對婚姻觀的推測就是其中

一件）是基督徒們不能全然同意，直至他們面對面見主耶穌的日

子。我們需要學習在愛中包容不同的意見，若我們可以謙卑地承認

別人也許是對的及「以愛為我們的目標」，就能更接近在靈裏的合

一了。

很顯然地，「階層式」和「同等式」擁護者的觀點都是想企圖將

聖經中婚姻模式的問題，變為「誰是頭？」的問題。我們覺得這錯

誤的強調已過分被濫用了！其實只有很少經文是針對這問題的。你

可以自己去翻看，整本聖經中重複強調的一個主要著重點其實是：

「二人成為一體」。如果我們能給予「合一」這觀念該有的優先次

序，又把它應用在我們的行為態度和抉擇上，這樣，其他的衝突（無

論是「階層式」或「同等式」的看法）也許就會煙消雲散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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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 iii

為了使這本研讀材料能對你的婚姻有積極並永久性的影響，我

希望你能這樣禱告:「主啊！我希望能看見你要我看見的，我也應
允照著這個心得去遵從。」若你讀聖經時，對你想要尋找的問題已

有了先入為主的觀念，那麼，就算你找到了新的心得，你還是會把

家園建造在人類智慧和見解的鬆散沙土上。

現今是我們必須把家園建造在主上面的時候了！由世界來的壓

力是真的，這壓力能動搖基督徒的婚姻。耶穌曾警告我們說，若把

房子建造在沙土上，房子必要倒塌。但我們若聽祂的聲音，信祂的

話又遵守時，我們就是把房子建造在磐石上。雨淋、水漲、暴風吹

襲房子的時候，房子並不會倒塌，因為是建立在一個堅固的根基

上。

註：對婚姻持傳統觀念方面，我們推薦你看：

    1. 葛禮聖的《基督化家庭》，中國主日學協會出版，1984年。

    2. 同作者，The Christian Couple, Bethany House出版。

    對持「同等式」婚姻觀的人，我們推薦你看:

    1. Patricia Gundry, Woman, Be Free, Zondervan 出版。

    2. 同作者，Heirs Together, Zondervan出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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